	
	

	

	




绍兴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7年度

绍兴市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在绍高校：

为积极推进绍兴市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经研究决定启动实施绍兴市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以下简称“市级课堂教改项目”）。现把2017年市级课堂教改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宗旨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更新课堂教学理念，创新课堂教学方法，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推进在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提升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提供坚实基础。

二、立项主要内容

课堂教学改革主要围绕如何深入研究与改进课堂教学，改进现有的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考核评价等。

1.突出面向课堂。立项项目主要面向课堂教学，适度偏向基础课、通识课、大类课，兼顾专业课、实验课；不仅要改革理论课，也要改革实验实践课。

2.突出授课模式改革。探索小班开课或大班上课小班研讨的教学组织形式。鼓励各种模式的教学方法改革，倡导参与式、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钻研问题、探究创新的兴趣和能力。

3.突出课程评价方式改革。改变单一的学业成绩考核办法，关注学生平时的学习过程，关注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关注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同时的实际能力提高。

三、立项方式及名额分配

市级课堂教改项目立项实行“备案制”。所有项目面向在绍高校公开申报。绍兴市教育局按照各校教师人数等情况下达每所学校推荐的项目数（见附件1），各校自行组织专家评审拟推荐的项目，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按项目名额向我局推荐，不得超额申报，我局对所有推荐项目审核公示后，正式发文同意立项备案。

四、项目申报基本要求

课堂教学改革项目要围绕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效果设立，形式可多样，但一个项目的研究范围不宜过大。研究人员可以是教学团队，也可以是教师个人，主要是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鼓励富有实际教学经验的教授和教学团队负责人主持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研究，同时也支持和鼓励有思想、有活力的青年教师担任课堂教学改革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只能申报1个项目，同时作为其他项目成员不得超过2项。

五、项目评审和管理

课堂教学改革项目主要面向教学一线教师申报，评审方法由各校自行确定。各校在组织评审时，应适当开展交流、答辩，提高立项水平。

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两年。各校要高度重视项目的立项和实施工作，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要求，做好推荐立项及项目实施的过程监管，并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请申报学校认真填写《绍兴市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请书》（见附件2），将申报材料于11月30日前http://gdjy.sxsedu.net/通过《绍兴高等教育网》（）的平台上报
(逾期视为弃权，不再补报)。并将《申报汇总表》（附件3）（纸质、盖学校公章）报市教育局高教处。如学校需要将申报书纸质存档的，请准备一份纸质材料到市教育局盖章后存档。

附件：1.绍兴市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推荐数额分配表

2.绍兴市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请书

3.2017年绍兴市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学校申报汇总表

                              绍兴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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